  
            捐赠协议书（非限定性基金）
甲方（捐赠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（受赠方）： 铜陵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

甲方为支持乙方教育事业的发展，甲方自愿向乙方捐赠财产。经友好协商，就捐赠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第一条  甲方自愿向乙方无偿捐赠人民币           万元（大写：               元整），自协议签订之日起15日内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。
收款行：中国建设银行铜陵建龙支行
账  号：34001662208053006720
收款人：铜陵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
第2条   甲方的捐赠资金将全部用于支持乙方教育事业的发展。
第3条   乙方收到甲方捐赠资金后，应向甲方出具合法、有效的公益性捐赠票据。
第4条   乙方根据学校发展需要，制定非限定性资助项目计划，
并严格按照学校基金会章程、财务制度和监督机制，确保基金使用公开透明，并定期向社会和捐赠者报告项目执行和财务情况。
第5条   甲方有权向乙方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、管理情况，并提
出意见和建议。
第六条  本协议书正本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第七条  本协议自协议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第八条  甲乙双方按照约定条款执行本协议，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共同协商后以补充条款的方式给出，补充条款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。
           

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铜陵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：

签订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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